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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總則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之股份自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英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及貸款業務。年內，

本集團終止其於英國之物業租賃業務。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出售其香港之貸款業務。

2. 編製財政報告之持續經營基準

本財政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約24,543,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營運資金不足淨額為約561,489,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

東虧絀為約492,25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就銀行及其他借貸未償還之本金及利息，於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為約402,614,000港元，並已於該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之債權銀

行已採取各種行動，包括但不限於發出付款要求或傳訊令狀，要求本集團即時償還絕大部份銀行借貸，

亦有委任接管人及財產接收管理人，彼等已取得已抵押予銀行作為銀行借貸之抵押品之大部份物業之

管有權。在若干情況下，債權銀行已動用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以抵銷部份本集團尚未償還之銀行借貸。

本集團大部份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到期償還。由於缺少流動資金，本集

團已押後償還，目前正與債權人磋商，尋求同意債務重組建議。

本集團大部份物業（包括投資物業、有年期房地產、持作出售物業、發展中物業及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

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合計約402,614,000港元之銀行借貸之抵押品。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該等物業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所列之合計金額約82,749,970港元，其中大部份按獨立合資格估值師釐定

之公開市值列賬。該等估值乃假設（其中包括）買方與賣方在並無脅迫下行事。該等估值亦假設業主於

公開市場求售，而並無憑藉遞延條款合約、售後租回、合營企業、管理協議或任何類似安排，以提高

物業之價值。然而，倘本集團被迫於短期內出售其物業，本公司之董事認為，自該等物業收回之最終

金額將大幅低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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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編製財政報告之持續經營基準（續）

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之主要股東將繼續提供財務支持，而彼等正集中精力專注於下列各項：

i) 成功完成股份復牌建議（有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委員會批准）及S.166債務償還安排

（有待債權人及法院批准），本集團之債項可藉此大幅削減及獲得新投資者注資；

ii) 成功完成各項方案，以取得新的資金來源，以應付到期之財務責任；及

iii) 本集團能夠保持未來可盈利業務之方式。

因此，財政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會計實務準則及詮

釋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告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經

就若干投資物業之重估價值予以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一系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審議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潛在影響，惟現階段未屬適當時候釐定此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將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構成重大影響。

b) 綜合基準

綜合財政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政報告。

年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之業績已由該等收購之生效日期起或截至該等出售之生效日期止（視乎

情況而定）列入綜合收益表內。

集團內部公司之一切重大交易及結餘均於綜合時予以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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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商譽

由編製綜合財政報告而產生之商譽，乃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於收購日應佔所收購之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中之相關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之差額。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或以後，由收購而產生之商譽均已資本化，並以直線法按其可使用年期攤

銷。由收購聯營公司而產生之商譽，會被列入該公司之賬面金額。收購附屬公司後產生之商譽，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分別列出。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以前，由收購而產生之商譽，將繼續納入儲備中，同時亦在出售有關附屬

公司或聯營公司時，或當商譽被確定為減值時，於綜合收益表扣除。

d)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附屬公司乃本集團可對其行使控制權之公司，一般以本集團有權監管其財政及經營政策，以藉其

活動而得益作為佐證。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減可確認之減值虧損列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附屬公司之業績按年

內已收及應收之股息，計算入本公司之賬目內。

e)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聯營公司乃本集團對其財政及經營決策有重大影響力但無控制或共同控制權之公司。

聯營公司之業績、資產及負債以權益會計法納入綜合財政報告。該等權益之賬面值已予扣減以反

映個別投資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f) 收入確認

i) 物業銷售

銷售已竣工物業之溢利於簽立銷售協議時確認。

當發展物業於完工前銷售時，溢利於完成發展時確認。於此階段前自物業買家收取之按金及

分期付款納入流動負債內。

ii) 租金收入按租約年期以直線法入賬。

iii) 電力出售按提供予客戶之電力計算。

iv) 利息收入乃根據所存之本金額按時間比例以適用實際利率累計。

v) 物業管理費收入乃於提供服務時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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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或估值減折舊或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入賬。

房地產（土地及樓宇）以其重估數額（即以其於重估日期之現有用途為基礎計算之公平價值減任何

隨後累計之折舊及攤銷後之數額）於資產負債表列賬。重估乃定期進行，以免賬面值與結算日之

公平價值有重大差別。

因重估房地產而產生之盈餘撥入其他物業重估儲備計算，惟倘該盈餘沖銷以往確認為開支之同一

資產之重估減值，則該盈餘以先前扣除之虧絀為限撥入收益表。倘若因重估資產所引致賬面淨值

減少之數超過該資產因對上一次重估而於重估儲備中持有之結餘（如有），則該超過之數額將自收

益表扣除。如經重估資產其後出售或報廢，應佔重估盈餘將撥作保留溢利。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乃以直線法按下列年率於固定資產之估計可使用年期內撇銷成本

或估值：

有年期土地 50年或尚未屆滿租約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樓宇 50年或尚未屆滿租約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傢俬、裝置、廠房及設備 10 －  331/3%

汽車 20%

在資產出售或報廢時所產生之溢利或虧損，乃按出售資產所得款項與資產賬面值之間之差額計算，

並於收益表內入賬。

h)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長期持有作投資用途之已落成物業，其租金收入乃按公平基準磋商。

投資物業按結算日之專業估值之公開市值列賬。投資物業重估產生之任何盈餘或虧絀列入投資物

業重估儲備，除非該儲備之餘額不足以彌補虧絀，在此情況下，虧絀超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餘

額之部份乃於收益表中扣除。倘過往曾於收益表中扣除虧絀，並繼而產生重估盈餘，則該盈餘以

過往曾扣除之虧絀金額為限撥入收益表。

於出售投資物業時，出售之投資物業應佔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均撥入收益表內。

契約尚餘年期超過二十年之投資物業並無作出折舊或攤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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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i) 發展中之物業

發展中之物業乃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土地之成本連同發展期間物業

發展應佔直接成本、專業費用及撥作資本之利息費用。由於本集團正處於財政困難，而除投資物

業外所有物業均可供出售，故所有發展中物業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j) 持作銷售物業

持作銷售之物業則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入賬，可變現淨值乃按估計銷售價減直至完成發

展之一切費用（如適用）及市場推廣與銷售費用計算。

k) 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

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乃按成本減減值虧損列賬。鑑於本集團之目前財務狀況，該等物業於二零零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l) 將借貸成本撥作資本

收購、興建或生產合資格資產（即需一段長時間籌備作擬定用途或銷售之資產）而直接產生之借貸

成本將資本化，作為該等資產之部份成本。當有關資產大致上備妥作擬定用途或出售時，借貸成

本將停止資本化。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均於產生之期間內確認為開支。

m) 減值

本集團於每個結算日評估所有資產之賬面值，以決定資產虧絀減值之需要。當資產之可收回值低

於賬面值，其賬面值即時被減至可收回值，減值虧損亦同時確認為開支。但若有關資產因按其他

會計實務準則以重估值列賬，其減值虧損按該會計實務準則當作重估減額入賬。

於其後回撥減值虧損時，資產之賬面值調高至重新釐定之可收回值，惟不可高於該資產於過往年

度未計減值虧損前之賬面值。撥回之減值虧損即時被確認為收入。假若有關資產因按其他會計實

務準則以重估值列賬，其回撥額按該會計實務準則當作重估增額入賬。

n)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除換股實際進行外，均被視作負債。計算有關可換股債券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之融資

成本（包括最終贖回可換股債券時應付之溢價），乃就各會計期間可換股債券之尚未償還之結餘提

供固定比率之定期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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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經營租賃

凡租賃公司須就其持有之資產負責其大部份之回報及風險（法定所有權除外）之租約，乃作經營租

賃入賬。該等經營租約應付之租金均以直線法於租約期內自收益表扣除／撥入收益表。

p) 稅項

所得稅支出指即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額。

即期應付稅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收益表中所呈報之溢利淨額不同，乃由

於前者不包括在其他年度應課稅或可扣稅收入及開支，且不包括收益表內從未課稅及扣稅之項目。

遞延稅項為就財務報表資產及負債賬面值及計算應課稅溢利相應稅基差額而須支付或收回之稅項，

並以資產負債表負債法處理。遞延稅項負債通常會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額確認，而遞延稅項資

產則按可能出現可利用暫時性差額扣稅之應課稅溢利時確認。

投資附屬公司產生之應課稅暫時性差額乃確認為遞延稅項負債。惟若本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性差

額之時間，或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則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作出檢討，並於不再可能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恢復全部或部份

資產價值時作出調減。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負債清償或資產變現之期間之適用稅率計算。遞延稅項於收益表中扣除或計

入收益表，惟倘遞延稅項直接與權益中扣除或計入之項目相關則除外（在此情況下遞延稅項亦會

於權益中處理）。

q) 退休金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符合資格參加強積金計劃之僱員設立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

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供款按合資格僱員基本薪資之某一百分比作出並於根據強積金計

劃之規則應付時於收益表扣除。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由獨立管理基金管理。

本集團之僱主供款於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時全部歸僱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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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r) 外幣

以外幣進行之交易乃按交易日之㶅率換算。以外幣換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之㶅率換算。

因外幣換算而引致之盈虧，均撥入收益表。

於綜合賬項時，海外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乃以結算日之匯率換算。收入及支出項目乃按該期間

內之平均匯率換算。綜合賬項時所產生之匯兌差額全部歸納為權益及撥入本集團之換算儲備內。

該等換算差額於出售該海外附屬公司之期間被確認為收入或支出。

s) 撥備及或然事件

倘因過往事件導致現時之法定或推定責任，而很可能致使涉及經濟利益之資源流出以履行該責任，

且有關責任數額能可靠估計，則會就此作出撥備。撥備會經常檢討及調整，以反映當時之最佳估

計數額。倘金額之價值隨時間有重大變化，則有關撥備按預期履行責任所需開支之現值計算。

或然負債指因已發生的事件而可能引起之責任。此等責任需就某一宗或多宗事件會否發生才能確

認，而集團並不能完全控制這些未來事件會否實現。或然負債亦可能是因已發生的事件引致之現

有責任，但由於不大可能需要耗用經濟資源，或責任金額未能可靠地衡量而未入入賬。

或然負債不會被確認，但會在財政報告附註中披露。假若資源流出之可能性改變導致可能出現資

源流出，此等負債將被確認為撥備。

t) 分部報告

分部是本集團旗下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可識別環節（業務分部）或在特定經濟環境下提供產品或

服務之可識別環節（地區分部），其涉及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分部相異。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工作，本集團選擇以業務分部作為其主要申報方式，而地區分部作為

其次要申報方式。

分部收入、支出、業績、資產及負債包括分部直接應佔及可按合理基準分配往該分部之項目。舉

例而言，分部資產可包括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持作銷售物業、發展中物業、持作將來

發展物業、應收貸款及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分部收入、支出、資產及負債

會於集團內部往來結餘及集團內部交易進行對銷作為綜合過程一部分之前釐定，惟以上之集團內

部往來結餘及集團內部企業之交易均須來自同一分部。分部間之訂價按適用於其他外界人士之近

似條款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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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

業務分部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二零零四年：三個）業務分部—物業買賣、物業租賃及借貸服務。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已終止其借貸服務業務。

有關此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二零零五年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買賣 物業租賃 借貸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9,609 7,658 6,077 143,344

業績

分部業績 (3,944) 64,599 (1,346) 59,309

出售於附屬公司投資收益 2,557

融資成本 (37,323)

除稅前溢利 24,543

稅項支出 －

本年度純利 24,543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部資產 200,897 11,571 98,594 311,062

未分配公司資產 5,560

綜合資產總值 316,622

負債

分部負債 590,384 59,043 18,345 667,772

未分配公司負債 141,100

綜合負債總值 80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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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五年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買賣 物業租賃 借貸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 － 13

呆壞賬撥備 (363) (387) (2,527) (3,277)

折舊及攤銷 (26) (1) － (27)

發展中物業之已確認減值虧損撥回 5,100 － － 5,100

持作將來發展物業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209) － － (209)

持作出售物業之已確認減值虧損撥回 2,500 － － 2,5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2) － － (62)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59,270 － 59,270

重估投資物業價值盈餘 － 1,7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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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正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 正終止經營

物業買賣 物業租賃 借貸服務 業務總計 物業管理 發電廠 業務總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7,857 25,129 5,427 128,413 1,007 1,727 2,734 131,147

業績

分部業績 30,723 (112,213) 3,471 (78,019) 337 1,480 1,817 (76,202)

出售附屬公司

投資虧損 (39,289)

出售聯營公司

投資虧損 (797)

出售證券投資收益 80

證券投資之已確認

　減值虧損 (1,425)

融資成本 (65,762)

(183,395)

應收聯營公司

款項撥備 (6,070)

除稅前虧損 (189,465)

稅項支出 (27,703)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17,168)

少數股東權益 (1,425)

本年度虧損淨額 (21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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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正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 正終止經營

物業買賣 物業租賃 借貸服務 業務總計 物業管理 發電廠 業務總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部資產 210,055 195,706 114,599 520,360 － 471 471 520,831

未分配公司資產 3,805

綜合總資產 524,636

負債

分部負債 582,340 229,469 32,099 843,908 － 8 8 843,916

未分配公司負債 138,314

綜合總負債 98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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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正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 正終止經營

物業買賣 物業租賃 借貸服務 業務總計 物業管理 發電廠 業務總計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 5 － － 5 154 － 154 159

仲裁撥備 (2,192) － － (2,192) － － － (2,192)

呆壞賬撥備 (12,756) (22,900) (1,040) (36,696) (1) (3) (4) (36,700)

有年期房地產

　重估虧絀 (611) － － (611) － － － (611)

折舊及攤銷 (1,057) (641) (5) (1,703) － － － (1,703)

發展中物業之已確認

　減值虧損撥回 61,216 － － 61,216 － － － 61,216

持作將來發展物業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11,488) － － (11,488) － － － (11,488)

持作出售物業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3,010) － － (3,010) － － － (3,010)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

　（虧損） 2,008 (481) － 1,527 － － － 1,527

撇銷物業、廠房及

　設備 (1,071) (1,750) (3) (2,824) － － － (2,824)

重估投資物業價值虧絀 － (6,470) － (6,470) － － － (6,470)

出售投資物業虧損 － (78,089) － (78,089) － － － (7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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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 業務及區域分部（續）

區域分部

本集團之物業買賣及借貸服務於香港進行。物業租賃業務於香港及英國進行。

下表為本集團地區市場銷售（不論貨品／服務之來源地）之分析：

地區市場之銷售收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37,705 119,479

英國 5,639 9,941

中國 － 1,727

143,344 131,147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之區域劃分之分部資產賬面值以及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分析：

添置之物業、

分部資產賬面值 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14,179 347,857 － 159

英國 2,443 176,308 － －

中國 － 471 － －

316,622 524,636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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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5. 經營溢利／（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750 3,381

－過去年度不足撥備 858 －

折舊及攤銷 27 1,703

房地產之經營租賃租金 134 685

㶅兌虧損 1,973 15,14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退休金計劃供款 162 304

薪金及其他津貼 7,373 13,512

7,535 13,816

並已經計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8 981

租金收入 7,658 25,129

減：支出 (1,708) (3,385)

租金收入淨額 5,950 21,744

6. 董事及僱員薪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

袍金  －  非執行董事 543 436

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1,111 1,416

住宿津貼 －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5 37

酌情花紅及／或與表現掛漖花紅 － －

離職補償 － －

加盟本集團之獎金 － －

1,136 1,453

1,679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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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6. 董事及僱員薪酬（續）

董事酬金介乎以下範圍：

董事人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無－1,000,000港元 4 8

2,000,001港元－2,500,000港元 － －

僱員

本集團本年度之首五名最高薪僱員中有二名（二零零四年：一名）為本公司董事。其餘三名（二零零四

年：四名）非本公司董事之最高薪僱員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884 2,270

住宿津貼 － －

退休金計劃供款 88 93

退休計劃供款 － －

酌情花紅及／或與表現掛漖花紅 － －

離職補償 － －

加盟本集團之獎金 － －

1,972 2,363

7.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及借貸 14,048 44,610

可換股債券 1,694 2,252

其他借貸 21,581 18,900

37,323 6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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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8. 稅項支出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該項支出計有：

香港利得稅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81

海外稅項

－本年度 － (27,784)

－ (27,703)

本年度稅項支出與綜合收益表內除稅前溢利／（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24,543 (189,465)

按法定所得稅率17.5%計稅之稅項 4,295 (33,156)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2,542 (2,178)

無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9,816) (57,440)

不可扣減開支之稅務影響 17,897 74,303

未確認之暫時差異之稅務影響 － (731)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8,215 14,723

動用未於先前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3,133) (3,40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0,774)

其他 － 956

稅項支出 － (27,703)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該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四年：無），故並無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稅項乃按各個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結算日，由於未來可預見溢利之不可預測性，財政報告中並無就估計稅項虧損確認潛在遞延稅項資

產約241,098,658港元（二零零四年：236,018,000港元）。

年內出售於英國之海外投資物業，可能引致海外稅項約18,000,000港元。然而，董事認為，本集團最終

需承擔該負債之機會甚微。因此，本集團並未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報告中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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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全年溢利／（虧損）淨額及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所用之盈利／（虧損） 24,543 (218,593)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940,009,918 940,009,918

由於以假設兌換價0.85港元兌換未兌換可換股債券會造成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

10. 投資物業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估值

於四月一日 184,170 784,573

匯兌調整 121 52,52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出售 － (36,500)

出售 (177,491) (596,850)

估值所產生之盈餘／（虧絀） 1,700 (19,574)

於三月三十一日 8,500 184,170

本集團投資物業之賬面淨值包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長期契約持有之有年期物業：

於英國 － 174,240

於香港 8,500 6,800

於香港按中期契約持有之有年期物業 － 3,130

8,500 18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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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 投資物業（續）

投資物業乃按經營租約出租。

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仲量聯行按公開市值之基準進行

估值。

過往年度重估之虧絀已於綜合收益表內扣除。因此，重估投資物業之盈餘1,700,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

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計入綜合收益表。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有年期 傢俬、裝置、

房地產  廠房及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5,340 － 5,340

添置 － 13 13

出售 (4,180) (13) (4,193)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160 － 1,160

由以下項目構成：

按成本 － － －

按估值－二零零五年 1,160 － 1,160

1,160 － 1,160

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 － －

本年度撥備 27 － 27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27 － 27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133 － 1,133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5,340 － 5,340

本集團物業之賬面淨值由以下項目構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之有年期物業：

－長期租約 － 1,750

－中期租約 1,133 3,590

1,133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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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位於香港之所有有年期房地產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仲量聯行按公開市值基

準進行估值。

倘本集團之有年期房地產按成本減累積折舊及攤銷及減值虧損列賬，則賬面值為約63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5,260,000港元）。

12. 發展中物業

本集團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分別為：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位於香港以中期租約持有之有年期物業 33,240 149,557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撥回減值虧損（即調高若干發展中物業賬面值至於結

算日之估計可變現淨值之差額）約5,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1,216,000港元）。是項撥回致使截至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須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列賬。

由於本集團現時面臨財政困難，所有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被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債權銀行已沒收兩項發展中物業，即由兩間全資附屬公司Profits N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及True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分別持有的愛琴灣及茵翠豪庭。接管人及財產接收管理人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獲委

任。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已從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之相關銀行貸款中扣除。

相關詳情概述如下：

(a) 賬面值為162,311,652港元之發展中物業（愛琴灣）由債權銀行沒收並由獲委任之接管人及財產接收

管理人接管。該款項已從相關銀行貸款198,146,249港元中扣除，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綜合資產負債表中銀行及其他借款所含之借貸淨額為35,834,597港元。

(b) 賬面值為287,124,382港元之發展中物業（茵翠豪庭）由債權銀行沒收並由獲委任之接管人及財產接

收管理人接管。該款項已從相關銀行貸款294,867,105港元中扣除，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中銀行及其他借款所含之借貸淨額為7,742,72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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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

本集團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之賬面值為：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位於香港以中期租約持有之有年期物業 16,306 19,522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就減值虧損（即調低持作將來發展物業賬面值至於結

算日之估計可變現淨值之差額）約20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1,488,000港元）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現時面臨財政困難，所有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被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14.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232,276 232,276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808,912 814,357

減值虧損 (1,041,188) (1,046,633)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數368,296,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373,750,000港元）之款項按商業借貸利率計算，其餘款項為免息。

各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於附註35。

15. 應收貸款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2,091 30,319

於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59,106 78,415

91,197 108,734

有抵押 89,750 107,669

無抵押 1,447 1,065

91,197 108,734

該等金額指按市場利率計算利息之按揭貸款，部份以位於香港之物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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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佔聯營公司淨資產（按可收回金額） 500 50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聯營公司（由本集團間接持有）之詳情如下：

本集團

公司名稱 業務架構形式 註冊／登記成立地點 應佔權益 主要業務

Smartful Investment 註冊成立 香港 50% 投資控股

Limited

由於無法獲得該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本集團概無採納權益會

計法入賬。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以可收回金額（即其後銷售所得款項）列賬。

17. 持作出售物業

本集團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撥回減值虧損（即調低若干持作出售物業賬面值至於結算日之估

計可變現淨值之差額）約2,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010,000港元）。是項撥回致使於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須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列賬。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可變現淨值列賬之持作出售物業為23,61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9,432,8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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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採納配合目前市場策略之靈活信貸政策。給予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由30天至90天不等。以下為應

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0至60日 122,048 3,338

61至90日 20 160

90日以上 516 618

122,584 4,11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74 3,276

123,658 7,392

1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0至60日 331 11,776

61至90日 1,601 91

90日以上 243,484 236,452

245,416 248,319

其他應付款項 151,256 120,587

396,672 368,906

20. 欠一名股東款項

本集團及本公司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應付予一名股東Questrole Profit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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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為有抵押、

　按市場利率計息及須於

　下列年期內償還：

一年內 274,611 476,256 43,602 47,600

i)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銀行及按揭貸款之

流動部份 143,230 330,761 20,281 24,717

銀行透支 17,380 19,060 － －

其他借貸 114,001 126,435 23,321 22,883

274,611 476,256 43,602 47,600

ii)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銀行及按揭貸款 143,230 330,761 20,281 24,717

其他借貸 114,001 126,435 23,321 22,883

減：

於一年內到期之銀行

及按揭貸款 (143,230) (330,761) (20,281) (24,717)

於一年內到期之其他借貸 (114,001) (126,435) (23,321) (22,883)

－ － － －

274,611 476,256 43,602 47,600

鑑於本集團及本公司自二零零三年起拖欠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及本金，該等銀行及債權人有權

要求即時繳付所有結餘。據此，全數銀行及其他借貸款項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列作流動負債。

22. 可換股債券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發行11,000,000美元（約85,657,000港元）之3%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並附帶權利可按完成日期前10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之每股平均收市價120%或緊接兌換通知日前20個

連續交易日（倘屬首次兌換則為10個兌換交易日）在聯交所之最低五天之每股平均收市價90%之兌換價

以較低價者，兌換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10港元之股份，惟倘上述經調整兌換價低於0.85港元，則兌換

價將為0.8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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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聯營公司墊款／欠少數股東款項

本集團

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2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法定股本：

  年初及年終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份：

年初及年終 940,009,918 940,009,918 94,001 94,001

25. 購股權

以下乃本公司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

(a) 董事可酌情邀請本集團僱員（包括本集團董事（聯營公司之僱員及董事除外）接納購股權，以按根

據下文 (b)分段計算之價格認購本公司股份（「股份」），從而加強個別員工與股東權益之間之聯繫。

(b)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股份認購價不得低於股份緊接購股權授出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於聯交所之正式平

均收市價之80%或股份之面值（以較高者為準）。

(c) 就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連同已行使之購股權及當時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當

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有關之任何證券合共之總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

之10%。此不包括行使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

(d) 倘任何人士在悉數行使購股權計劃時，將導致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發行及可發行予該人士之股份總

數，超過根據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之25%，則概不向該人士授出購

股權。

(e)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購股權可於購股權被視為授出之日後六個月起至授出之日後滿十年期間

內任何時間行使。

(f) 授出購股權無須支付代價。

(g) 購股權計劃自採納之日起計有效期10年。

自採納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根據此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上述計劃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

日失效。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採納任何新購股權計劃。



46均來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年報

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6. 儲備

本公司

資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80,395 187,193 5,385 (1,596,351) (1,023,378)

本年度溢利淨額 － － － 254,453 254,453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80,395 187,193 5,385 (1,341,898) (768,925)

本年度溢利淨額 － － － 124,056 124,056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80,395 187,193 5,385 (1,217,842) (644,869)

繳入盈餘指Gold-Fa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於本公司收購上述公司股份日期之綜合

股東資金與本公司為收購而發行之股份面值之差額。

27. 出售附屬公司

年內，本集團出售若干附屬公司，已出售資產淨值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

投資物業 － 36,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6,564

發展中物業 6,889 13,413

貿易、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3,875 33,9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901) (58,213)

應付稅項 － (1,774)

12,863 40,405

出售溢利／（虧損） 2,557 (39,289)

總代價 15,420 1,116

由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15,420 1,116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現金代價 15,420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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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乃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a) 總值約8,5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84,17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

b) 總值約1,133,024港元（二零零四年：5,340,000港元）之有年期房地產；

c) 賬面淨值總額分別為約13,56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6,780,000港元）之持作將來發展之物業、

26,55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2,238,000港元）之持作出售之物業及33,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42,427,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

d) 涉及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均來財務有限公司（「均來財務」）之資產之債券，包括為賬面淨值為約98,595,000

港元（二零零四年：114,599,000港元）以按予均來財務物業作抵押之若干應收貸款之轉讓。

29. 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經營租約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物業應付之租金。辦公室物業之平均租約年期為2年。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租用物業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5 6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55

五年後 － －

5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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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租賃承擔（續）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持有物業須承擔為期介乎兩至三年之租約。

於結算日，本集團與租戶訂立以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安排：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5 75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286

五年後 － －

145 1,037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根據經營租約作為承租人或出租人而須履行之承擔。

30. 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並未於財政報告中撥備之

　有關發展中物業之承擔 107,201 180,650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承擔。

31. 或然負債

由於本公司為多間附屬公司出任欠款擔保人，若干銀行及其他債權人因而向本公司發出催繳通知書及

提出訴訟。據此，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合共472,02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596,254,000

港元）之債務撥備。因此，本公司概無就授予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向銀行提供公司之間擔保而於二零零

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為或然負債。

此外，本公司、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及戴志華先生共同向一家獨立承建商提供一份擔保及彌償契據。



49 均來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五年年報

財政報告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2. 退休金計劃

本集團為屬下於香港之若干合資格僱員推行界定供款之退休金計劃（「界定供款計劃」）。該計劃之資產

由受託人所控制之基金持有，並不涉及集團本身之資產。計劃供款乃按計劃規則所訂明之百分比繳付。

若有僱員在可以收取全部供款之前退出該計劃，則本集團須繳之供款將按所沒收供款額而相應減少。

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起，本集團亦為於香港之其他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於強積金管理局註冊。強積金計劃之資產由獨立受託人所控制

之基金持有，並不涉及集團本身之資產。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僱員各自須按規則所訂之比例向強

積金計劃作出供款。本集團就強積金計劃之唯一責任為根據該計劃作出供款。除自願供款外，並無根

據該計劃沒收之供款可供未來年度減輕應付供款之用。

此外，本集團在英國為兩名僱員提供兩個退休金計劃。由一間「保費基準」方式管理之保險公司管理。

有關上述計劃之供款經股東及保險公司同意。

於收益表中扣除由以上計劃產生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約162,540港元（二零零四年：304,000港元）乃指

本集團按計劃細則列明之比率而向該基金繳付之供款。

於各年度，概無任何因僱員在可以收取全部供款之前退出退休金計劃而產生並可用以減低本集團日後

所須繳付供款額之重大被沒收供款。

33.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附註20及31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之有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a)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合共約630,871,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借貸（二零零四年：567,026,000

港元）由戴志華先生以個人擔保作抵押而無需代價。

b)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總額合共約497,732,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借貸（二零零四年：430,274,000

港元）由戴權先生以個人擔保作抵押而無需代價。

c)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計入之無抵押私人貸款377,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77,000港

元）乃戴權先生一名女兒所結欠，該款項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作出全數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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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待決訴訟／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本集團錄得以下重大待決訴訟及結算日後事項。

a) 待決訴訟

i) 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True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True Gold」）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

七日分別被Wing Tung Yick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Crestsale Limited（「呈請人」）提出兩

項清盤呈請（「清盤呈請」），指稱根據呈請人與True Gold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就有關茵

翠豪庭之合作投資及溢利攤分安排而訂立之合資經營協議，True Gold欠負呈請人一筆為數

27,871,098港元之金額連同利息，此外本公司亦根據本公司就True Gold履行上述合資經營協

議而作出之一項擔保而欠負呈請人相等之金額。呈請人對本公司提出之此等清盤呈請已被法

院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撤銷。

此外，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均來財務有限公司分別被兩間同集團公司之建築承建商中國

海外房屋工程有限公司（「中國海外」）提出另外兩項清盤呈請，索償合共57,929,600港元。本

公司及均來財務有限公司（「均來財務」）為該兩間同集團公司出任擔保人，以保證彼等支付

中國海外指定分判商完成之工程及該等指定分判商供應之物料。有關均來財務之債務償還安

排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提交法院，而就本公司之另一項債務償還安排已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提交聯交所，本公司與中國海外簽署之同意傳召書亦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日提交法院。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法院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6條通過計劃，因此中國海外對均來

財務提出之清盤呈請已被撤回。

有關中國海外向本公司提出之清盤呈請聆訊均已押後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進行。

ii) 本集團之債權人已發出令狀，要求償還以下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已提撥準備 331,581

未有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提撥準備 751

33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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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待決訴訟／結算日後事項（續）

b) 其他結算日後事項

i)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公佈，本公司及宏安集團有限公司（「宏安」）之一間附屬

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訂立一項貸款協議，據此，本公司獲授一項貸款融資（附帶轉換

為本公司股份之權利）為數3,000,000港元。然而，截至本報告日期並無與宏安就其建議投資

進行進一步之磋商。此外，另一名投資者已委任投資顧問，以：

i) 討論一項收購及股份復牌建議，並已提交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以待

批准。

ii) 與債權人磋商第166條債務償還安排，此項計劃將有待法院批准，藉以削減本集團之剩

餘債務。

ii) 銀行已就以下延遲償還銀行貸款之附屬公司委任接管人和財產接收管理人：

於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屬公司名稱 之負債淨額

千港元

宏昌企業有限公司 (19,501)

立斯企業有限公司 (115,039)

均來企業有限公司 (868,076)

Eastern Wealth Investment Limited (16,290)

盈朗發展有限公司 (91,930)

True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 (160,283)

Continuous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75,266)

iii)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代價2港元出售Jatamaka Company

Limited（「Jatamaka」）。該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淨額約為7,699,000港元。

根據該協議，買方承諾於簽訂該協議時向Jatamaka貸款580,000港元及於完成日期向Jatamaka

進一步貸款約11,405,000港元，以使Jatamaka解除銀行貸款及法定押記。

iv) 除上述外，於結算日後，本集團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約為1,074,000港元）以總

代價1,100,000港元予以出售。

v)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Gold-Fac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GFIH」）以總代價500,000港元出售於一間全資附屬公司Smartful Investment Limited之股份

及該公司欠負之款項4,258,143港元。

vi)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附註34(a)(i)所述之附屬公司均來財務以總代價4港元出售予一

名獨立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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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持有之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普通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股本面值 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熾發置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遞延股4,500,002港元 **

凱聲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Braemar Associates 英屬處女 普通股1美元 100% 物業投資

　Limited 　群島／香港

Bright Aura Limited 英屬處女 普通股1美元 100% 物業投資

　群島／香港

企東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遞延股2港元 **

宏昌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00港元 100% 物業發展及投資

遞延股7,250,000港元 **

兆金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100港元 100% 物業發展

遞延股2港元 **

Continuous Success 英屬處女 普通股1美元 100% 物業發展

　 Investments Limited 　群島／香港

旺祥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Dragonjoy Group 英屬處女 普通股1美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群島／香港

Eastern Wealth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100% 物業買賣

Investment Limited

Euro-Asia Property 英屬處女 普通股2,100,747英鎊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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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附屬公司（續）

持有之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普通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股本面值 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Epsom Prince Limited 英屬處女 普通股78美元 100% 物業發展

　群島／香港

均來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投資控股及

遞延股1,100,000港元 ** 　物業發展

均來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貸款

遞延股2港元 **

Gold-Face Investment 英屬處女 普通股14美元 100% 投資控股

　Holdings Limited* 　群島

Goldline Properties 英國 普通股100英鎊 100% 物業投資

　Limited

Golden Realty Limited 英屬處女 普通股1,002英鎊 100% 投資控股

　群島

Jatamaka Company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鉅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立斯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熾球置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遞延股10,000港元 **

Magpies Company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Limited 遞延股10,002港元 **

Mankin Development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Ocampo Limited 英屬處女 普通股10美元 100% 物業發展

　群島／香港 遞延股100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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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附屬公司（續）

持有之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普通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股本面值 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Pristine International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Limited

盈朗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振萬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Richtan Propertie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10美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Roster Limited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和萬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兆佳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100% 物業投資

遞延股7,500港元 **

Simple Link Investment 英屬處女 普通股3美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群島／香港

均順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遞延股2港元 **

Stepworth International 英屬處女 普通股1美元 100% 物業投資

　 Inc. 　群島／英國

Tai Tung On Enterprises 香港 普通股200港元 100% 物業買賣

　Company Limited 遞延股10,000港元 **

Tonka Profits Limited 英屬處女 普通股10美元 100% 物業買賣

　群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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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附屬公司（續）

持有之

註冊成立／ 已發行 已發行普通股本

附屬公司名稱 經營地點 股本面值 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大標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買賣

遞延股10,000港元 **

True Gold Investments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發展

　Limited

Ultimarum Limited 英國 普通股1英鎊 100% 投資控股

凱光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100港元 100% 物業投資

盈懋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物業投資

威豪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2港元 100% 投資控股

遞延股2港元 **

Whole Hero Limited 香港 普通股100港元 100% 物業買賣

Wisearn Group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10美元 100% 投資控股

允華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10,000港元 80% 投資控股及物業發展

* 直接由本公司持有。

** 遞延股份在收取股息或接收公司之通告或出席任何股東大會或於大會上投票方面實際並無權利。於公司清盤

時，遞延股份之持有人須待公司普通股之持有人於該清盤中共獲分派100,000,000,000港元後，方可自公司之

剩餘資產中獲退還彼等就所持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而繳付之股本。所有遞延股份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持有。

所有附屬公司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均無任何未償還之債務證券。

上表所列之本公司附屬公司乃董事認為對本年度業績或本集團資產有重大影響。董事認為提供其他附

屬公司之詳情會令此等資料過於冗長。


